
附件 1

面上项目申报指南

面上项目支持从事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的科学技术人员在自

然科学领域内自主选题、自由探索，开展创新性科学研究，促进

各学科均衡、协调和可持续发展。

一、资助领域

不限项目申请领域，申请人可按照自然科学学科分类在数理、

化学、生命、地球、工材、信息、管理、医学等学科分类项下选

择合适的领域进行项目申请。

二、资助强度和期限

项目资助强度为 10万元/项，实施期不超过 3年。项目经费一

次性拨付，经费使用试行“包干制”。采取竞争择优方式遴选项

目，粤东西北地区按适当比例择优支持。

三、申请人基本条件

申请人是项目的实际负责人，应为粤、港、澳三地省基金依

托单位的全职在岗人员，并具备以下条件：

（一）具备相关基础理论知识和独立研究能力，能保障投入

项目研究的时间；

（二）具有承担或参与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课题或其他从事

基础研究的经历；

（三）申请人在研主持（申报开始日前已立项且尚未批复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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题）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不超过 2项；

（四）申请人无在研主持省重点领域研发计划项目，省基础

与应用基础研究重大项目，省基金重点项目、杰出青年基金项目、

研究团队项目、重大基础研究培育项目；

（五）正在博士后工作站内从事研究的科学技术人员申请项

目，应合理安排研究时间，保障项目顺利实施。

四、单位限项要求

面上项目实行单位限项申报，根据 2019~2020 年度单位获省

基金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资助情况，分配各依托单位申报面上

项目的最大数量。各依托单位的最大面上项目申报数量按以下公

式计算：

N2021=1.5×N2019~2020+3+附加数

其中，

（一）N2021为依托单位可申报 2021年度省自然科学基金面上

项目的最大数量（四舍五入取整）；

（二）N2019~2020为依托单位获得 2019年度、2020年度立项的

省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数之和；

（三）“3”为保底数，保证所有依托单位至少可以申报 3项；

（四）对部分单位设立附加数。其中，拥有国家重点实验室

的单位，每家实验室可增加申报 4 项（实验室一线科研人员优先

申报）；拥有广东省重点实验室的单位，每家实验室可增加申报 2

项（实验室一线科研人员优先申报）；广东省内单位在 2019年度

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数每超过 100项，可增加申报 10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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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经费预算要求

面上项目经费使用试行“包干制”，不需填报经费开支具体

科目预算，并按如下要求执行：

（一）直接经费支出不设科目比例限制，由项目负责人自主

调剂使用，经费支出应实际用于项目研究支出，间接经费支出比

例按照省级财政科研项目资金管理有关规定执行；

（二）经费支出应按照省级财政科研项目资金开支范围和标

准使用，港澳机构资金开支标准可参照当地科研经费管理有关规

定执行；

（三）不得列支基建费；

（四）项目结题验收时须提交经费决算表。

六、预期成果要求

项目负责人至少应产出 1 篇具有较高学术质量的论文（以标

注基金项目为准），鼓励在国内优秀期刊公开发表论文；在本学

科领域承担省部级以上科技计划、基金项目能力有较大提升；项

目成果形式以论文、专著、专利、人才培养、国家项目获取、国

际交流、学术贡献、科技报告等形式为主。

七、合作研究要求

（一）除牵头依托单位外，项目合作研究单位一般不超过 2

家。

（二）项目主要参与者中如包括依托单位以外的人员（包括

研究生，但不包括境外人员），其所在单位即被视为合作研究单

位，应在申报书填写合作研究单位信息。境外人员一般以个人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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份参与项目申请，须在网上申报系统中上传“境外人员知情同意

函”（可在系统中下载模板）的电子扫描文档；港澳人员可以个

人身份或以合作研究单位参与项目申报。

（三）依托单位和合作研究单位应当在申请书提交前签订合

作研究协议（或合同，下同），并在经费预算中说明资金分配情

况。合作研究协议无须提交，留在依托单位存档备查。经协商约

定不外拨资金的合作研究可以不签订合作研究协议。

八、其他说明

（一）为促进区域创新平衡、协调发展，省自然科学基金面

上项目对粤东西北地区按适当比例择优支持。

（二）突出对青年优秀科研人才的支持和培养，面上项目将

重点对青年科技人员倾斜支持。

（三）关注女性青年科研人员成长和培养，在同等条件下适

当优先支持女性科研人员。


